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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135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
2020年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云南省渔业条例》《德宏

州人民政府关于禁猎禁渔的通告》（德政告〔2018〕1 号）、《德

宏州农业农村局转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

禁渔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为切实保护和

恢复我市渔业资源，维护渔业资源生态平衡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芒市 2020 年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禁渔的目的意义

开展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工作，有利于鱼类资源保护、恢复

水域鱼类资源种群数量；有利于水生动物的生存、栖息地保护，

恢复水生动物多样性；有利于水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及保护。实施

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制度是维护生态环境、保护渔业资源、促进

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。保护渔业资源及水域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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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是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子孙”的民生工程，对芒市建设宜居宜

业生态田园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。

二、禁渔区及禁渔期划定

（一）禁渔区

1．禁渔期期间禁渔区。全市行政区域范围。

2．永久禁渔区。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国有

林场、公益林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水生野生动

物栖息地。

（二）禁渔期

除永久禁渔区外，其他区域每年 2020年 3月 1日 0:00分--6

月 30 日 24:00 为禁渔期。禁渔期五年（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23

年 2 月 28 日）。非禁渔期期间，禁止非法渔捕珍贵、濒危水生野

生动物。

三、禁渔对象

在禁渔区和禁渔期内，除休闲渔业、娱乐性垂钓外，禁止所

有捕捞作业行为，禁止收购、运输、销售禁渔区及禁渔期的渔获

物。严禁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行为，禁止制造、

销售、使用禁用的渔具。

四、权利和义务

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渔业资源的权利和义务。对在禁渔

区和禁渔期内实施捕捞作业或收购、运输、销售渔获物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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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，制造、销售、

使用禁用渔具的行为，侵占或破坏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违法行

为，有权举报或控告。

六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20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）

进行广泛宣传，全面动员，为禁渔工作奠定基础。主要内容

有：召开全市禁渔工作会议；利用新闻媒体宣传；利用宣传车、

船在沿河、库乡镇（办事处）巡回宣传，张贴禁渔通告、设置宣

传标牌；搞好摸底调查，掌握沿河、库兼业渔民使用禁用渔具的

情况及农贸市场批发、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情况

五、法律责任

违反禁渔区及禁渔期规定的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

保护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云南省渔业条例

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，涉嫌犯罪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阶段（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

通过前期宣传，组织相关执法监管单位，开展联合专项执法

检查行动。查处在禁渔区、禁渔期内的一切捕捞作业行为，收缴

没有上岸的捕捞网具；查处非法制造和销售电捕鱼工具窝点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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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打击电、毒、炸鱼违法行为；查处在禁渔区、禁渔期内收购、

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总结提高阶段（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）

对禁渔实施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围绕禁渔工作重点、难

点及存在的问题开展自检自查活动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不断提高禁

渔工作措施及效果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云南省渔业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规定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明确职责任务，乡镇具体负责抓落实，村委会、村民小组建立村

民自治管理机制，抓好抓实辖区内水域渔业资源保护及管理工

作。要以整治非法电鱼行为为重点，认真开展非法电鱼的摸底排

查，建立群众有奖举报机制，有计划的开展好重点水域、重点时

段专项执法行动；要采取日常巡查和集中力量突出排查相结合，

加强对龙江、芒市大河等重点水域巡查频率，对破坏渔业水域和

水生野生动物等渔业自然资源、在江河湖泊水域电毒炸鱼及使用

违规渔具进行违法捕捞、餐馆非法收购渔获物等行为要进行严厉

打击；市直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，切实加大对乡镇开展执法

工作进行督促、指导及协作，确保全市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工作

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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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市直有关部门和各乡

镇人民政府要通过各类媒介平台宣传、悬挂标语横幅、发放宣传

单、安装告示牌、举办培训会、设立举报电话等多种方式，加大

渔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，广泛深入宣传禁渔区及禁渔期实施

内容、时间及目的意义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保护渔业资源法制观

念和意识，取得全社会对禁渔工作的理解、支持与配合。要组织

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深入边境口岸贸易市场、餐馆、水产品集中交

易地、库区周边村寨等场所、区域开展禁渔区及禁渔期宣传；要

加大禁渔期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，形成高压态势；要积极动员全

社会力量参与禁渔行动，增强群众守法意识，提升宣传效果和社

会影响力，使禁渔区及禁渔期制度做到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，全

面提高广大群众法制观念，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渔业资源的自觉性

和主动性，为渔业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督促指导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为确保禁渔区及

禁渔期工作顺利开展，成立芒市 2020 年禁渔区及禁渔期管理督

查工作组， 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，市政府副科级

信访督查员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副组长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

公安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、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分管领导为

成员。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农业农村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

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强同志担任，负责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成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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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组成督查组对各乡镇落实禁渔区及禁渔期工作情况开展督查，

对领导不力、行动迟缓、工作未能认真开展的乡镇提出整改要求、

跟踪督促落实，情节严重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追责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合作，强化行刑衔接。禁渔工作战线长、涉

及面广、任务重、工作复杂，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加强

协调、资源共享、齐抓共管。乡镇人民政府要与农业（渔政）、

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林草、环保、交通、水利等部门合作，开展联

合执法、协同办案。按照《内陆水域生态违法犯罪案件移送暂行

规定》，要进一步强化行刑衔接，对抗拒、阻碍执法等情节严重、

社会影响恶劣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提升执法效

果，形成震慑。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落实，

严厉打击违反禁渔区及禁渔期制度、电毒炸鱼和使用“绝户网”

进行捕捞的非法行为，依法惩处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

涉嫌犯罪行为，确保所辖区域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禁渔区及

禁渔期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监督举报电话：德宏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

0692-2119012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0 年 3 月 11 日


